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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暂定临时议程项目一览表普项目 91

一九七六一一一九七七两年期方案预算

付给联合国机关和附属机关成盟

的酬金问题的综合性研究

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二四四四次全体会议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l 0500) J 通过了第 3536(XXX) 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就付给联合国机关和附

属机关的酬金问题提出一个综合性研究报告，供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 这个要

求的起源是秘书长提交第三十届会议的一份报告 (ι/C. 5/1677). 秘书长在该报告

表示，目前付给国际法委员会、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行政法庭成员的酬金，自一九五

七、一九六七和一九六九年分别订定以来，由于通货膨胀及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原

订数额的购买力已大大减低，因此应当作出合理的调整. 这三个附属机关目前每年

的酬金额和秘书长提议的每年酬金额如下:

主席或庭长 副主席 d其他;成员

现数 提议数 现数提议数专 现数提议数

fi'. I ( 以美元计}
国际法委员会'50O M∞ - 1 ，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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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国际法委员会而言，付给其他成员所定数额以上的数额须视委员会休会期

问编制特别报告或研究报告的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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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或庭长

i现数提议数
国际麻畔品→一
管制局 2 ,500 件， 000

副主席 其他成员 专题报告员

现数 提议数现数提议数现数 提议数

工，500 2 , 500 1 ,000 1 , 500 

联合国行政
法庭 2 , 500 件， 000 1 ,000 1 ,500 

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 (A/1 0008/Add. 3) 中指出.它不

能建议核准秘书长的提议，因为，大会已作为基本原则的一个例外，授权支付这些

酬金. 这个基本原则是:对于联合国机关和附属机关的成员，除了付给生活津贴

和旅费外，通常不另付酬金或任何其他报酬. 同时，从记录中也无法断定，大会

要随时调整这些被认为是象征式的款项，以补偿日后购买力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3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为大会决定，在另行通告以前，维持在现在水平上

付给这三个附属机关的酬金;犬会又要求把这份研究提交第三十一届会议.

4. 这是大会讨论一般酬金问题的第二次;前两次是在大会第十二和第十六届

会议. 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五委员会第五六九次会议上，当时

第五委员会要求得到更加详尽的背景资料，以带助它审议第六委员会的提议，即:

对于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除了依照大会第 485(V)号决议的规定付给一般划一的

生活津贴外，每天另付 15 美元的特别津贴.②根据秘书长和咨询委员会提出的综
合性报告(分别见于 A/C .5/713 和 A/3705 号文件) J 第五委员会在一九五七

年十月二十五和二十九日的第六一三和六一五次会议上，分别审查了整个酬金制度

和特刻津贴~一有异于阮定币1划一的生活津贴的额外款项，并提出③一个支付专家
机构~员费用的普遍制度，这个制度得到了大会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七二九
次全你会议的核准(见下文第 16 段) .. 

②参看《犬会正式记录，第十一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 53 .第A/3539 号

件，第 8 段.
。

③ 《同上，第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41，第 A/3766 号文件，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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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年后，大会权据第五委员会有关支付行政法庭成员酬金问题的报告④的
建议，在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九六0次全体会议上要求进行进一步的全面审

查. 同时，大会又认可了第五委员会的建议，即:作为基本规则的又一个例外，

每年付给行政法庭庭长酬金 500 美元，此外，每次开庭付给庭长及参加审查提送

法庭的案件的其他法官每人酬金250 美元.

⑥ 
6. 咨询委员会将这份进一步的审查以报告方式提出 ，报告的附件又载有秘

书长就同一个普遍的问题提出的备忘录，根据这份报告，第五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的
(~飞

报告中建议犬会决定重申这个基本的原则，即:对于联合国机关的报告员，或以

个人名义服务于各机关和各附属机关的成员，除了在适当时付给生活津贴和旅费外，

边常不另付酬金或任何其他报酬;同样的原则通常应适用于支付由大会任命来执行

专设性工作的特别代表或同等工作人员的费用.除非提议这种任命的决议草案另有

明文规定，并且得到大会的同意，同时这个决议草案事先须由第五委员会审议和报

导;应继续支付在例外情况下核准的酬金. 大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

八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些建议.

二、四)/金问题肋由来

7 秘书长在一份备忘录中描述了支付酬金问题的由来和迄至一九六一年的有
⑦ 

关发展，这份备忘录载于上一段提到的咨询委员会报告 的附件内. 文中的重点

如下.

8 大会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第一五0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第 231( 工工工)

号决议，指出有那几类出席大会的代表以及委员会和机关的成员可以领取旅费和生

(4) <<网上，年，十五届会议，附件>> J 议程项目 5OFA/4609 号文件』第 10 段.

⑤ 《同上，第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54. A/4813 号文件和附件.

⑥ 《同上 >>J A/5005 号文件.兔 10 段.

⑦见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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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费，大会在决议中又同意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即:对于以个人身份当选为机关的成

员，这种报酬只算生活费，而不算服务费.

9. 一九四九年，大会依照第五和第六委员会的建议，认为对国际法委员会主

席和特别报告员在休会期间编制各种研究报告的工作发给酬金，是适当的(参看附

件，下文第 12 至 15 段)。

10. 大会于一九五0年第 485(V)号决议修正了国际法委员会规约第十三条，并

授权在国际法委员会开会期间，付给该委员会成员高于生活津贴的特别津贴，当时，

一切有权领取生活津贴的人员所取得的款额都是划一的(参看附件，下文第 16 段) Q 

1 1 大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677(VII) 号决议指出，联合国机关的

报告员，犬会"认为此种任命为无给职".

12飞大会同一届会议授权对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442C(X工 V) 号决议任命的新闻

自由报告员发给酬金.

13. 一九五四年第五委员会在大会第九届会议得出以下的结论:

(a) 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因为机关的报告员或成员在会议期间所做的工作而给他

们致送酬金;

(均不能因为行政法庭庭长和成员在休会期间所做的工作而给他们致送酬金;

(叫不能因为专题报告员在休会期间所做的工作而给他们致送酬金.

14. 大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第 875(IX) 号决议授权每年向中央常设鸦片委

员会及麻蝉品监察机构(其后合并为国际麻衅品管制局)的主席、副主席和成员支付

酬金. 大会所以作出这个例外，其理由是:由于委员会的成员不得担任使其处于直

按仰赖其本政府的地位的任何职务，因而对于这两个机关的成员在休会期间所做的工

作给予某些补偿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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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九五六年大会第 1075(X工)号决议合并了关于支付给各合格机关放

头及生活费用的各项规定，并规定既定的津贴比率应一件适用. 生活津贴是余个

人参加正式会议时通常用T需的额外费用.

16. 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第七二九次全#.会议上，

大会核准了第五委员会的建议，将既有的惯例合并为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基本上一

直没有交动过:

(δì I生活津贴应一件支付给合格机关的成员;

(bì 某些怕形下已经核准的特别额外津贴应继续支付，但应根据有关机构通

常举行会议的久暂改成一次总付，并应视为酬金;

(cì 该研酬金应支付给咨询委员会主席;常设中央鸦片委员会以及麻际品监

督机构的主席、品主J1Þ和其他成员;以及国际法委员会的主席、特别报告员和其他

成员。

1 7. 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A/4609) ，核准支付酬金给

行政讼提庭长及其成员。

18. 大会继全面审查支付酬金的问题后，于一九六一年第十六届会议上记过

了我于如五委员会有关报告中在j建议(A/5005 )J 其中:

(aì 重申通常'JK-不支付款项结联合国机构的报告9i或以私人玩裕，在各仇丰iI或

~f'J岛机构胁务的成员;

(bì 决定同样的脉则应适用于付给大会任命的特剔代表的款项，除非提出运

队1:;二命的决议已布防文献j规定，并经第五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报告;

(cì 决定继续支付已经核准的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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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因此，经过核准的付款给专家机构成员的制度发展到一九六一年年底为

止，可概述如下:

(a) 支付给联合国专家机构的成员的款项应该只有两种:

•) 生活津贴;

臼此项津贴以外的额外款项(酬金) • 

生活津贴

(b) 生活津贴应按照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大会第 1075(X工)号决议核准

的比率(经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1588(XV) 号决议和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第 2491(XX工工工)号决议修改)一律支付给所有合格机构的成员.

酬金

(σ) 除生活津贴外;应支付款项给下列人员:

(-) 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仁J 常设中央揭片委员会以及麻醉品监督机构的主席、副主席和其他成

5七二才k括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大会第 875 C (rX) 号决议;

白 白际法委员会的主席、专题报告员和其他成员;

归) 行政讼庭是长及其成员.

支食方社

(d) ←)数外的支付应予合并，并应以下述一次总#方式作为酬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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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美元数

51 000 ⑧ 
1, 000 ⑨ 

500 ⑨ 

300 ⑨ 

11 000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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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⑨ 

2， 500 ⑩ 
2, 500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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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项、，
.
久

哩
，
吼
叫

述上半习
,41 支应均

和
一
兀
斗

长
虞
何

出
炖
汀
川

ν
工

给

2

的

付
员
议

议
成
会

会
他
的

届
其
构
一
一
机

每
每
与的
参

席
员
员
件
'
方

主
成
成
柔
县

会
品
他
员
他
的
席

员
席
主
其
成
员
员
其
庭
出

委
主
副
的
席
他
告
成
和
法
人

询
会
会
会
加
主
其
报
他
长
长
给
款

咨
负
负
员
、
王
副
的
席
题
川
县
庭
庭
交
领

赵
妥
妥
安
拍
拍
构
主
专
的
庭
庭
提
在

问
片
牙
片
机
和
机
会
会
会
讼
法
议

U

其
坞
，
肖
绚
督
督
督
员
员
员
政
政
审

放
央
央
央
监
监
监
安
装

J扩
实
行
行
与

和
中
中
中
品
品
品
法
泣
法
国
国
参

政
设
设
设
附
阳
时
开
际
际
际
合
合

行
常
毡
，
普
麻
麻
府
目

E

国
联
联

20. 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大会曾就酬金问起作出了若干进一步的个知决定.

⑧ 只尧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不在他的政府任职，即可支付酬金。

⑨ 如为闹个机构的成员，只支付一个酬金.

⑩ 辛LE! 际 i主委员会的怕形而言，何时应支付这陶笔款项中的较大一笔私驮，仇委

负会届会之间特批研究报告的编制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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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取代常设中央揭jf委员，会和麻怪乎品监督机加肘，大会第

二十二届会议曾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2368(XX工工)号决议，核准了支付

给国际麻;坪占1 管制民主儿( 2, 500 美元)、副主席( 1, 500 美元)和其他成员

( 1, 000 夹元)的队金.支付方式是在任何一年一次总付给该年内出席管制局会

议的人员 n

22. 大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2490(XXII工)号决议决定，自一

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将支付给联合国匡i 际法庭庭长及妻r成员的日1!金ι加到以下水

(13,) 每年支/í~" 2, 500 美元给庭长;

(bì 法庭其他:在吉在其用i 参加的每次开庭时期支领 500夹元， 1.主任何-一年内

支顿的坛大家都J不传起过 1 ， 000 美元.

23.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2489(XX工工工)

号决议扒定，对于各机关指派以个人资格进行特别研究或其他特设任务的个人，将

不支'阳岛11金，但孚先经过第五委员会审查，在有关决议作出明确决定者则为例外;

决议jr~ t~tl准支付面il金兰在-怪询委员会主席，国际法委员会主席、专题报告 ffi2之其成负、

国际麻衅!导管讯岛主儿'与、品主席灰其成员、行政、拉 k 庭长2之吴成负。

24. 大会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2889(XXV工)号沃议决定，自一九

七二年一月一日起，将咨询委员会封市的酬金指加为每年海额 25， 000美元，住他不

1号fik拟从导他j~oo~头二珩玩具也机构酌工作.

25. 立后，大会于;如二十yllA会议时，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兔 3357

(XX 工X)宅'决议核准了{f!j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 ，核可了《机约》第四车第

十九条先一京中所载支付给主席和副主胎趾}勘i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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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8 此，关于每年支旬酬金的现有情况如下:

机关或附属机关 主席或庭长 副主席 其位成员 专起报告员

C以美元计j

行取;和预算问是:咨询

至员会 25, 000 

国际公多员委员会 50, 000 45, 000 

国际法委员会@ 2, 500 1, 000 2, 500 

国际麻岭品管制局 2, 500 1, 000 

联合E行政法庭 2, 500 1, 000 

27. 本报告附件所载的特别忻究报告更详细地叙述了以上每一种情况.

⑩ 参看附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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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酬金给付办法

28. 大会第 3536(XXX) 号决议的文本经转交联合国系统内下列各组织的

行政首长，请他们就他们组织内现行有关酬金给付办法提供资料: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万国邮政联且(万国邮联)

国际电信联此(电信联盟)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

政府问泣亭协商组织(海亭组织)

世JL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鼠子能机构)

29. 民航组织、 ~~~j:事组织和知识产权组织已经指出它们不付给它们的札构

和附属机构的成员酬金.

30. 从其他组织收到的答复分述如下.

国苏劳工组织

3 1.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法宫、常设伪执行公约和建议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为调查有关不远守已批准的公约的控诉而设的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类似调查委员

会的机构的成员，均文领酬金. 对这些机构的成员给付酬金是考虑到这样一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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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即这阜成员:ìLl常从乎非官方的以业. 然 rllJ t 这些酬金只是代表与之征性的数吃

而非依照所提供的以务发给的报酬. 理事院有时按照通货膨胀和币啤变动等因素

来修订酬金的数目. 在所有情况下，除了酬金外还付给旅费;在有些情况下，还

付给生活津贴.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32.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开始生效的酬金率是出席法庭开庭期间和有关旅

行时间每日 400 瑞士法郎. 此外不支给其他生活津贴. 决定酬金数豆豆时考虑

到一个手实，即若干判决是以据书面的议￥记录，而没有口头听证，这种作法绍短

了开庭的时间，但却比只举行口头听证的案件信耍法官做更多的开庭期间以外的准

备工作.

执行公约和定议专ZJ乙交员会

33. 目前的8j;j金率是参加委员会年度会议的有关成员每年 750 灵元. 这

是夺目生活比贴以外另外付给的，每日生活津贴是在参加会议期间和有夫的权行时

间以付给委负会儿地的正常率付给的(等于付给在会议士也点的穷工组织工作人员的

生活异JiI标准率，再加给百分之四十) • 在一九六四年，第一次比定年反酬金时，

旦与院说记二J委员会的每个成员担任委员会的报告员，提出夫于若干公约的以{i- J 

这样就括妥在会议前审查大立的各国政府的详细报告.

为了调丰有夫不远守已化准的公约的控诉而设的调查委员会和类似的机;沟‘J

34. 这些机构成员支领的酬金边常比照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法官的盼|盗而定.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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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酬金率是一九七四年订定的，参加会议期间和有关旅行时间每天 120 美元.

此外不给付其他生活津贴.

35. 此外，其费用由劳工组织支付的理事阮成员(即雇主和工人成员和副

成员正;41门的代坦人)所支领的每日生活津贴较会议地点的劳工组织委员会成员的

正常率多每日 3 炎元.

.'ú七LihlJj乱食江农业组织

36. 只有粮农组织起辛会独立主席支领酬金. 粮农组织会议最近lhl过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先 41/75 号决议第 2 段礼定任阔的条件，包括该以位的

注贴. 这些条件如下:

(a) 每年以相当于 10， 000 关元的津贴支付主席在驻地的公安和书记事务助坦

人员安人j ，但有斗项了俗j 当主意参加理事会或大会的会议时，总干事将提供书记
人员;津贴的一半以美元支付，另一半依照主席的意愿全部或一部分以主席本国货

币或以意大利里拉支付;

(b) 当主席因参加毛主手合事务而不在驻地时，其每日津贴按相当于付给副总干

事的比率计笋，当主j币在旅行时，其每日津贴减为 20 美元.

(c) 当主席参加理手会、方菜和财务交员会灰大会的会议，或应程辛会民总干

旨之k为县他目的从是j;旅行时，兵旅挝包括二七述每日津贴由该组织依照其条例和弘

行办泣支付.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37.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议亭规则第 59 条明白禁止执行局成员支领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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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旅费和生活津贴以外，唯一的其他给付就是应要求偿付执行局成员每年不超过

100 美元的办公室如用以及给付执行局主席每年 5， 000 美元的公'J/( • 

世界卫生组织

38. 卫生组织各机构和附属机构的成员不支领酬金. 但是，执行局和其

各特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研究小组及科学小组成员文领的生活津贴较每日津贴

的标准率多百分之四十. 执行局及其特设委员会的成员除了上述的安用外还多支

领 3 美元的每日津贴.

万国邮政肤盟

39. 万国由[5联机构和附属机构的成员不支领酬金，只是执行理亭会主席支

领一九六二年核准的每年圣笔给付的 5， 000 瑞士讼郎的农现，作为因执行职务而

产生的妇用的补偿.

民j ~;，ì-;电 i吾与t显

40. 电信联监机构和 15ft届 iCll..构的成员不支如酬金. 但是，行政主二哥会成

妇在会议期间文织农一件的生活漳姑率稍高的生活我.

世外气马之组织

4 1. 气家组织ilJl..构和附属机构的风员不支领酬金. 但是，应当去求可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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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核准的范围内给付气象组织和其区均协会主席书记苓务助理人员的安用"

国际原子能机构

42. 只有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支领酬金. 目前的兰台付额是每天 100 夫元，

外加一律的生活津贴率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科学咨询委员会一年举行一届会议，

为期三天至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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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第五委员会第一七二七次会议期间，主席表示委员会

了解秘书长在编写本研究报告时将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和任何其他有关的意

见.

44. 以下六段摘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国际法委员会主席给主管行政和管理事务的

副秘书长的信:

"一九五七年就给付委员会委员和特别报告员酬金所作的安排，自那时起

一直未加以修改. 大会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2489(XX工工工)号

决议附件中只转载了第五委员会在一九五七年通过的建议，当时并未提出增加

委员会委员的酬金问题.

"因此，原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就付给委员会的酬金而言，以今日

的标准来看，似乎是不够的. 委员会工作的性质需要很大的学问和专门知识，

并且在委员会的会议期间和休会期间需要很多的时间. 因此，委员会委员及

其特别报告员有权支领比实际给付他们更多的酬金. 给特别报告员的酬金不

足就更明显了，他们为了编写他们个别的报告所花的费用远超过支付给他们的

数额. 以固定数额的美元支付的这些酬金一直保持同样的水平，而通货膨胀

率和美元贬值率却大幅度增加了 只有生活津贴率反映了这种变动. 又考

虑到委员会委员每年的工作量，应注意到与委员会可以互相比较的国际法院法

官的酬金已经增加了儿次，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 同时，其他酬金也有所增

加如咨询委员会报告中所说明的，当中央带设鸦片交 54 会和麻醉品监察局合并

为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时，大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2368(XX工工)号决

议给予新机构的职员和安贞的酬金，大约三倍于以前两个机构的成员在一九五

七年审查以后所待到的酬金数额.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2490

(XXI 口)号决议的规定，联合国行政法庭的成员支领的酬金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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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提到的三个机构之中，两个机构的酬金已

经分别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增加了，而第三个机构即国际法委员会，却

仍然停留在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事实上这是一九四大/五0年的水平.

"正如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的，大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

0八二次全体会议认可，并载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2489CXX工工工)

号决议第 2 段中关于给付公费或其他酬金的基本原则，已经核可给付的这种酬

金不在此限U 我已经提请注意，经大会核可的委员会幸程第十三条明白提及

可以支付给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特别津贴' 因此，无疑地，国际法委员会的

委员有权得到酬金是完全符合大会就这事所通过的体制.

"委员会幸程第十三条还规定特别津贴的数额应由大会决定. 这项规定

并没有排除大会在一定的时候审查应支数额的可能性;相反的，其有效执行是

以这种审查作为先决条件，以便不致使本条的目的在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失效.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大会进行审查的正确性已经由大会本身采取行动增加国际

麻醉品管制局和联合国行政法庭成员的酬金证实了.

"在二十五年多以后的现在进行审查给付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包括它的

主席和特别报告员的酬金数额，以便增加他们的酬金，只能够视为完全符合大

会的有关决定的明文和精神，也符合它的惯例.，，

45.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给秘书长的信中表示了如

下的意见:

"大会规定的上述数额的‘酬金'，运元疑问不符合一九六一年公约起草

人所寻求的足够报酬的性辰，民i为它们不能补偿由于一九六一年公约第九条规

定为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委员所确立的不能兼羞或各委员致力于履行他们的职责

所花挠的时间造成的收入损失. 事实上，这些‘酬金'帮助麻醉品管制局成

员支付由于委员的身分而发生的公费开支和其他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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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手实仍然是:上述的‘酬金'由于

不断的通货膨胀和币值波动的双重影响，已经丧失了一九六七年大会作出规定

时的实际价值.，，

五、结论

46. 从本报告较前部分说明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关于给付酬金及其有关发展，

大会儿年来都曾例外地核可对特定机构或辅助机构的成员给付酬金. 在某些情况

下，那些酬金的给付须以大会为有关机构所定章程所载的专门规定为根据。

47. 许多核可给付酬金的例子(每一个都是大会决定以一般规则的例外的方法

处理)的目的并不是在于给予有关个人的服务足够的补偿，而是象征性地承认他们

在时间上或在财务利益上明显地蒙受重大牺牲.

48. 联合国必须继续为它的所有机构和辅助机构获得对他们的能力和公正无私

具有一般性信任的卓越成员. 虽然认识到任命这些人员成为这些机构的成员是给

予他们的国家和他们自己的一种荣誉，但是既然目前需要在这些机构的工作花费很

多的时间，并且不同机构的工作环境也不一样，为这些机构服务的个人可能发觉这

样作是一种财务负担.

49. 就核可给付国际法委员会、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行政法庭的兼任主席和

成员不同数额的酬金一号来说，每一个例子都是基于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情况而

定的. 但是，多年来给付这些职员和成员的酬金数额有渐趋一致的趋势(见上面

第 19 段和第 26 段)。

50. 在没有订出有关酬金给付的任何新标准以前，秘书长认为似乎没有必要的

理由去改变现行的大会核可的体制. 如呆大会同志这个看法，它可能愿意决定是

否应该在目前增加这个公认是象征性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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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个案研究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

1. 一九五八年以前，对咨询委员会主席不给酬金。自一九四八年起至一九五

七年，当咨询委员会主席在会议期间从事该委员会的工作，并且不担任任何政府或

其他机关的工作时，他每日可领取 50 美元的特别津贴(包括生活津贴人 随着

一九五七年全面审查酬金和特别津贴制度之后，犬会第十二届会议决定自一九五八

年起，咨询委员会主席应在该委员会会议期间按照统一比率支领生活津贴;此外，

他可以每年一次领取酬金 5 ， 000 美元。@

2. 一九七0年第五委员会第一四O九次和第一四一七次会议期间，有几个代

表团曾表示意见说，由于咨询委员会主席一职所负责任重大，他所领酬金实在大低;

它们建议由秘书长研究这一问题，并向第五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个报告.@

3. 秘书长在他提交犬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A/C.5/1365)中，曾指出

咨询委员会工作增加和该委员会主席责任加重。 注意到在任何一年中，咨询委员

会主席必须花费在该委员会会期以外事务上的实际时间，最后须视该委员会交给主

席的任务的多寡而定，因此秘书长认为咨询委员会主席已到了分身乏术无力另外赚

钱的地步了. 在提出这个报告的时候，咨询委员会交托给其主席的任务并不规定

他在委员会会期以外经常到差;但是秘书长认为该委员会随时需要其主席提供服务。

在那种情形下，要后者为其政府或其他机关积极办理工作是不可能的。

生. 秘书长根据犬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讨论经过表示意见说，咨询委员会主席

@ 参看《犬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 41 ， A/3766 号文

件，第 6 段。

⑤ 《同上，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 A/8265 号文件，第 11 段.

…，一句咱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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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酬金应该更加配合其有关任务和履行此种任务所需的时间。所以必须秉公办理。

因此，酬金数额不应太犬，亦不应大小，致使有这种才干的主席候选人裹足不前，

或使在职主席过分依赖其他收入来源，因为咨询委员会主席必须为大会的一个独立

而真实的公仆。。

5. 因此，秘书长建议自一九七二年起，如果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不为其政府或

其他机关积极工作，则其每年的酬金净额应为 25 ， 000 美元。

6. 大会依据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2889(XXVI) 号决议，核定了秘

书长所建议的咨询委员会主席酬金，并自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起实施。 自一九七

二年以来对咨询委员会主席给付的酬金数额一直没有改变。

7. 咨询委员会主席为一全时官员。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8.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

和副主席服务条件应由大会决定之"。

9. 咨询委员会在它提交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章

程草案的报告③中，曾经表示意见说，对于身为全时官员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主席和副主席所给付的酬金，应该符合他们按照该委员会章程执行任务的复杂性和

重要性a 咨询委员会建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各委员的初步酬金净额每年应为

45 ， 000 美元旦其主席每年并可支领津贴净额 5 ， 000 美元，以确认其责任已经加

重。对于那些酬金均不征收工作人员薪给税，同时因为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不适用

@ A/c.5/SR.1409 ，英文本第 7 - 8 页。

③ A/9891 ，第 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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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那些酬金，所以大会应每隔一段适当时间便应审查那些酬金数额。

10. 大会依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357(XX工X) 号决议，核准了提

议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一九七五年行政和预算的安排，但以不违反咨询委员会

的建议为条件。@

国际法委员会主席、

特别报告员和其他成员

11. 国际法委员会是依据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 174 (口)号决

议设置，以便按照其章程规定执行任务。该委员会原和道过的章程第十三条规定. "国际法

委员会成员得领取旅费，并得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专家委员会成员津贴比率领取

每日出差津贴"。当时的每日津贴为 20 美元。

12. 一九四九年六月，国际法委员会曾对该委员会章程第十三条规定的津贴

的适足性表示怀疑，它指出这些津贴简直不足以应付各成员的生活费用. 该委员

会的工作要使他们牺牲一犬部分的收入，而对于那些被指定担任报告员需要从事该

委员会会期以外长期工作的成员来说，委员会的工作甚至要使他们牺牲更多的收入。

鉴于使成员能用必要的时间去办理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使委员会的服务费用负担减

轻，可以促进委员会的工作，因归类委员叙主议大会不妨重新考虑章程第十二斜恪项规走.②

13. 第六委员会赞同重定考虑章程第十三条的各项规定，但将那个问题提送

第五委员会，请其就实施的问题作出一个决定。③

1 生. 第五委员会第二O八次和二二二次会议审议了这一事项，并一致决定在

@ {同上》。
①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人

( A/ C . 5/ S R . 208 ，第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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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专家机关成员生活津贴比率方面概无例外，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或组成的特性

并不需要对它在会议期间服务的成员给付费用，不过，对于在会期以外时间编制研

究报告的特别报告员将给予适当酬金。

15. 犬会在第一九四九次会议上审议这一事项时，并未变更给付国际法委员

会成员的津贴数额，不过对特别报告员规定了给付酬金的数额，即在任何情形下，对于国

际法委员会主席和五名报告员在休会期间所完成的工作的酬金最多不得超过1，500美元。

16. 按照大会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485(V)号决议，国际法委员会章

程第十三条经修正为"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得领取旅费，并得支取特别津贴，数额由
犬会决定之"。该决议第 2 段规定那些成员每日得支领特别津贴 35 美元，较原来

的津贴多 15 美元。
1 弘 一九五四年，大会审查了对国际法委员会成员的特别津贴，并根据第五

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第 875 A (工 X) 号决议，其中规定在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对所有

合格机关每日津贴统一制度的实施情形进行审议以前，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得继续支

领特别津贴，每日 35 美元，直到一九五六年年底为止。

18.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大会根据第五委员会报告 (A/3426) 通过了

第 1075(XI) 号决议，其中建议至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为止，将由大会决定的生

活津贴比率应统一适用于所有合格机关。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第六委员会通

过一个决议草案，指出大会第 1075(XI) 号决议只论及生活津贴，与国际法委员

会章程无关。 第六委员会还建议，除了通常统一的津贴数额之外，还应继续付给

委员会成员每天 15 美元的特别津贴。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五委员会在审议第六委员

会的一项决议所涉经费问题时，曾|商定一九五七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期间，国际法

委员会成员得临时支领每日 15 美|元的特别津贴，并请秘书长就津贴问题编写一份
研究报告，提请一九五七年大会第1十二届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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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大会在它的第七二九次全体会议上，根据第

五委员会报告 (A/3766) 中所载的建议，核定了对国际法委员会成员给付每年

1 , 000 美元的酬金. 此外，一九四九年的决定大意谓当特别报告员和主席提出

在国际法委员会休会期间继续编写的一项特别报告时，他们均得支领额外酬金

每年 1 ， 500 美元. 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现行办法，委员会主席编写休会期间的

特别报告，因为他也是休会期间的特别报告员。

20. 对国际法委员会成员每年一次给付的 1 ， 000 美元酬金，是以一九五七

年对参加会议十周的该委员会成员临时给付每日 15 美元的特别津贴为依据的。

21. 自一九五七年以来，这项酬金一直没有变更.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大

会按照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15(XX工X) 号决议，核定国际法委员会的每

年常会会期自十个星期增加到十二个星期。



内
ζ

FJ' 1·qde3 ,/S2 5e -ne 呐
阻
地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副主席和其他成员

22. 联合国麻醉品单一公约会议于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通过了一项新公约变
该项公约规定设立国际麻醉品管制乓作为一个国际管制机构. 管制局于一九六八

年取代了常设中央鸦片委员会和麻醉品监督机构.

23. 一九六一年公约第九、十和十一条除其他事项外，规定管制局成员应为才

能胜任公正无私、可获各方信任的人士，在其任期内不得担任或从事足以妨碍公正

执行职务的任何职位或活动;管制局成员应领适当报酬，其数额由大会决定;管制

局应自行选举主席及其认为必要的其他职员;它每一历年内至少应举行两届会议.

24. 秘书长在他关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成员领取酬金问题的报害①中，认为国
际麻醉品管制局成员情形特殊，理应在发给生活津贴和旅费之外，加发若干酬金.

特殊的情形为管制局执行的任务、一九六一年公约规定管制局的其他责任以及成员

完成管制局工作所需花费极多的时间和注意. 此外，犬会业已同意付给管制局职

员以及管制局将取代的两个机构的成员酬金.

25. 第五委员会在其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人/7014) 中，在审议秘书长的报告。
和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6878 ) 之后，无异议建议通过秘书长关于向管制局职员

和成员付给酬金的提议如下:

@ 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参看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520卷，第 270

页) 0 

①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 74， A/'C. 5/'1 123 号

文件，第 9 段.

① 《同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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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副主席

其他成员

2， 500 美元

1, 500 美元

1, 000 美元

任何一年的酬金应整笔一次发给在该年内出席管制局会议的人员.

26. 大会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2368(XXII) 号决议，核准根据第

五委员会所建议付给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职员和成员的酬金. 自一九六七年以来，

酬金数额一直没有改变.

27. 此外还应指出，修正一九六一年公约的一九七二年议定书已于一九七五年

八月八日生效;一九七一年精神调理物质公约也将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生效。

28~ 管制局每年举行两届至三届会议，全部会期不超过八个星期.

联合国行政法庭庭长和其他法官

291. 大会根据其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 351( 工 V) 号决议，设立联合国

行政法庭，自一九五0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行政法庭规程第五条规定:秘书长

"应订定法庭执行职务所需的行政办法".

301. 一九五四年，第五委员会审议了有关给付酬金的问题，其结论@之一为不
应对行政法庭庭长和法官在不开庭期间所做的工作发给酬金.

311 • 秘书长在提出一九五九年度概算时，由于看到法庭职务的重要性以及法官

在开庭期间和不开庭期间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规定付给法庭庭长和其他法官酬金.

大会根据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没有事先判断问题的实质，决定反对于一九五九年内

付给法庭法官酬金，但同意在较晚的时候提出一个提案，修改有关在一九五七年十

二月十三日第七二七次全体会议上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所核可的给付酬金的规定.

Q~) <<同上，第九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 47， A/'2814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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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一九六0年，在第五委员会的要求①下，秘书长提出了一份关于付给行政
法庭法官酬金的报告@，报告中他建议法庭庭长每年支领酬金 500 美元，此外，

每开庭一次，出庭的庭长及其他法官得支领酬金 250 美元. 因为行政法庭在每

次开庭以前用相当多的时间研究待审案件，结果法庭开庭时间通常很短，费用也因

此减少. 庭长除执行法官职务外，尚须执行行政职责，费时甚多. 所以对用于

法庭工作的时间精力略表酬谢之意，也是适当的.

33，.第五委员会在一九六0年十月十一日和十四日;第七六六次和七六七次会议

上，审议了秘书长和咨询委员会关于这个事项的报告@，第五委员会在向大会提出
的报告 (A/4609) 中建议通过秘书长提议的酬金. 第五委员会还建议秘书长和

咨询委员会应对给付酬金的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并提交大会第十六届会议审议.

大会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九六0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34. 秘书长在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在联合国因各机关或各附属机关指派个

人或专家小组执行特别专派任务所承担的费用的报告③中，建议大会将行政法庭法
官酬金增至国际法委员会及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各成员所领的金额水平. 以前关于

付给法庭法官酬金数额的决定是根据法官在不开庭期间所从事准备工作的多寡而定.

秘书长提议法庭庭长每年支领 2， 500 美元，其他法官则在某一年度内每次参加法

庭开庭支领 500 美元，但每年所得总额以不超过 1， 000 美元为限，秘书长的提议

① 《同上，第十四届会议，第五委员会~ ，第七五九次会议，第 7 段.

@ <<同上，第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50 ， A/'C. 5/'8 1 4 号文件.

@ A/'4408 ， 第 315一323 段.

@ A/'4609 ， 第 10 段.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74， A/'C .5/1200号文件，

多 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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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咨询委员会的同意@.
35.. 大会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2490(XXII工)号决议，在第五

委员会的建议下，通过增加给付法庭庭长和其他法官酬金，从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未酬金数额一直没有改乏法庭每年开庭瞅战期l可六至七星期

@ 且主， A/'74 1 4/R e v • 1 号文件，第 15 段。




